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要点五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3_80_8A_E

2_80_9C_E5_8D_81_E4_c60_93120.htm “十一五”规划：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

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规划

纲要（草案）》提出的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是：推进西

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在

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中部地区要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

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

势中崛起。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 《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财政

性投资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加快发展

。健全市场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

域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健全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

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形

成以东带西、东中西共同发展的格局。 《规划纲要（草案）

》提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

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



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

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

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

开发结构。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方面，《规划纲要（草案）

》强调，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

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

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分类引导人口城镇化，对临时进城务工人员，继续实行亦

工亦农、城乡双向流动的政策，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法

定假日和安全保护等方面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对在城市已

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要创造条件使之逐步转

为城市居民，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应尽的义

务；对因城市建设承包地被征用、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

，要转为城市居民，城市政府要负责提供就业援助、技能培

训、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鼓励农村人口进入中小城

市和小城镇定居，特大城市要从调整产业结构的源头入手，

形成用经济办法等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机制。要把城市群作

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健全城

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与城镇化健康发展相适应的

财税、征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制度。完善行政区划设

置和管理模式。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制度，深化户籍制

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